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答疑
(公众版)
1、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除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均无需提交验资报告。股东（发起人）对其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自主约定，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变更时，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章程备案。
2、是否1元钱就能注册公司？

这种说法有欠妥当。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但不是所有公司都可以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也不是对所有公司都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的。首先，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有明确规定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公司仍然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其次，即使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有最低限额规定的，公司注册登记时也会有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注册资本是反映公司规模和巿场竞争力的重要事项之一，部分行业在核发行业许可时对公司注册资本会有特别要求，因此，投资者应当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慎重确定公司的注册资本。

3、哪些行业暂不实行认缴登记制？
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资金互助社、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及保险经纪人、直销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融资性担保公司、劳务派遣企业、典当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
4、登记机关不再登记公司实收资本后，公司如何体现其出资实际缴付情况？

公司应当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公示实缴情况。如有必要，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记载实缴出资情况，经商务部门审批后向登记机关申请章程备案。
5、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是否发生变化？

暂行规定主要是明确了根据不同投资总额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内容不冲突，继续有效。
6、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股东出资方式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股东是否可以以任意出资方式出资？

出资方式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但股东仍应当按《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规定的条件出资。

7、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工商部门是否对外资企业出资进行监管？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方针是“宽进严管”，工商部门将通过抽查、举报投诉等途径，按照公司章程记载期限对其出资行为进行监管。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没有按照章程规定缴付出资的，工商部门将依法查处。

8、新版营业执照有什么变化？

新版营业执照将原有营业执照版式统一为一种，将原来的横版改为竖版，并对原版执照记载事项名称进行调整，记载内容主要包括注册号、名称、类型、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成立日期、经营期限及经营范围，不再记载实收资本。新版营业执照左下方增加了“二维码”，可以通过手机等设备扫描“二维码”，链接到“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了解企业登记信息，验证执照真伪。

9、新版营业执照使用后，原版的营业执照是否需要更换？
自2014年3月1日起，经核准设立或变更登记的企业领取新版营业执照。2014年3月1日前存续的企业，可以继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也可以申请换发新版营业执照，但原版营业执照的使用最迟不得超过2015年2月28日。

10、今年外商投资企业工商年检是否还要进行？
    根据《工商总局关于停止企业年度检验工作的通知》（工商企字【2014】28号）的要求，工商部门自2014年3月1日起停止企业年检工作。待工商总局制定的年度报告公示办法公布实施后，本市工商部门将对相关工作另行公告。请关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站（www.sgs.gov.cn）
11、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年度报告是否也取消了？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不涉及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制度，因此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仍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年度报告，没有变化。
